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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命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任免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任免的基本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

6 月 3 日审议并通过： 

提名陈文化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，自 2020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股本

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提名俞寿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，自 2020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股本

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提名陶国良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，自 2020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股本

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提名丑世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，任职期限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，自 2020 年第

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。上述提名人员持有公司股份 0股，占公司股本

的 0%，不是失信联合惩戒对象。 

 

本次会议召开 10 日前以电话和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，实际到会董事 11 人，会议

由董事长吴龙平先生主持。 

本次任免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任免是否涉及董秘变动：□是 √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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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任命/免职原因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、《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2 号——独立董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

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现任四位独立董事拟向公司申请辞去独立董事职

务，公司董事会提名四位独立董事候选人。 

 

（三）新任董监高人员履历 

陈文化，男，1966 年 3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本科学历，中国

注册会计师、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、高级会计师。1988 年 7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常州

金狮集团总公司进出口部会计、财务副科长，1996 年 5月至 1998 年 12月任常州会计

师事务所审计员，1999 年 1 月至今任常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监管部主任。曾任亿晶光

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常林股份有限公司、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

公司、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独立董事，2015 年 4 月至今任新城控股

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2019年 3月至今任江苏协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2019

年 5月至今任常州欣盛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2019年 12月至今任江苏南

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俞寿云，男，1978 年 11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博士研究生学历。

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9 月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2007 年 10

月至 2010 年 4 月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化学系博士后，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8 月任

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，2010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任南京大学化

学化工学院副教授，2016 年 1 月至今任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。2019 年 9 月 25

日至今任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陶国良，男，1958 年 1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博士研究生学历，

二级教授。1982 年至今在常州大学任教。曾任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、常州腾龙

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常州大学技术转移中心主任，兼任江苏省风电产业

技术创新联盟副秘书长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材料分会理事。作为项目负责人获省部级科

技进步二等奖 4项，承担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、江苏省重大九五攻

关项目、常州市太阳能专项研究等科技项目，曾荣获“常州市有突出贡献专家”等荣誉。 

丑世栋，男，1978 年 8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硕士研究生学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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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5年 7月至 2008年 7月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洋油气分公司法务，2008

年 9月至 2015 年 10月任江苏高枫律师事务所律师，2015年 10月至今任江苏品川律师

事务所律师，副主任。2016年 1月至今任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 

二、任免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免职/任免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未导致公司监事

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。 

 

（二）任免对公司生产、经营的影响： 

本次独立董事的任免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的

日常生产、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《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

 

 

常州丰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6 月 5 日  


